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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侯敬丽'，韩朗2

（1.2.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测绘院，贵州贵阳550018）

摘要：“十三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为全面适应新常态下的土地利用要求， 

保障地方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文章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分析土地利用特点，论述规 

划调整的必要性，对土地利用结构、土地用途分区和管制分区及三线划定等作岀调整，为望谟县科学合理地 

开展土地利用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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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十二五”期间，贵州望谟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用地 

需求大幅度增加，土地供需出现了新的矛盾。面临“十三 

五"新的战略机遇，《望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方向和空间布 

局已不能适应望谟县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望谟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县有一 

批即将开工建设的城镇建设、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水利 

等项目急需纳入规划。为了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 

性和实用性，开展现行《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为新时期 

望谟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2研究区概况

2. 1区域概况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 

部。东邻罗甸县，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隔红水河相 

望，西与册亨、贞丰两县以北盘江为界，北与紫云、镇宁两 

自治县毗邻。地处东经105° 49' -106° 32'、北纬 

24。53' -25。38'之间，地势处于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 

过渡的斜坡地带，县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坡陡，沟谷纵 

横、山脉绵延起伏，地貌各异，以侵蚀及溶蚀地貌为主。全 

县总面积3018. 44km2,辖6乡11镇。

2.2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2014年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望谟县土地总面积 

301843. 99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265210. 44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87.86%；建设用地面积4567. 24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1. 51%；其他土地面积32066. 3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10. 62%。

2.3 土地利用特点

2. 3. 1 “6. 06”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对全县土地利用布 

局的影响

“6. 06”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望谟县土地面积损毁 

3240. 00公顷，耕地面积损毁2423. 14公顷，其中，基本农 

田面积为1620. 69公顷；同时，区域生态功能严重受损，环 

境承载力大大降低。

2.3.2 零星耕地和陡坡耕地比例大，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重 

根据望谟县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县耕 

地面积79094. 45公顷，25°以上耕地面积42826. 06公顷， 

占耕地总面积的54. 14%；以零星地物统计的耕地面积为 

29533. 43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37.34%。根据《规划》， 

望谟县基本农田保护任务58330.00公顷，将全县以图斑统 

计的耕地（25°以上21689.29公顷）全部划为基本农田， 

望谟县也难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保护任务。将林地内的零星 

耕地划为基本农田进行保护，成为望谟县完成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的有效解决办法。

2. 3.3 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

望谟县属于石漠化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区域，据望谟 

县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石漠化面积14183. 38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4.70%。其次，全县有129903.00公顷遭受 

水土流失危害，占土地总面积的43.04%。受“6.06”特大 

山洪泥石流灾害影响，全县生态环境恶化状况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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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使得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增 

大。当前水土流失危害仍然是制约全县经济社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的主要生态瓶颈。

2. 3.4用地方式粗放，需盘活存量

2014年，望谟县城镇人口7. 79万人，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990. 26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127.12m2,用地方式粗放， 

迫切需要对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开展对照、查清工作，特 

别是园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方面，要向节约集约用地方 

式转变。同时，通过挖掘存量用地潜力，调整优化城乡建 

设用地结构与布局，缓解城乡用地空间矛盾

3规划调整完善的必要性

1） 适应“十三五”发展的现实要求。"十三五”时期 

是继续纵深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落实国发

（2012） 2号文件的重要时期；同时，贵州省提出“大数 

据”、“大扶贫”、“大山地旅游”战略行动，发展政策 

与机遇叠加，将直接助推望谟县实现新跨越，全力推进精 

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 开创耕地保护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耕地保护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严防死 

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质量逐步 

提高，生态得到改善，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更好地发挥耕 

地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

3） 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要求的具体体现。2014年 

11月，国家明确要求“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和用途 

管制，要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尽快完成各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整完善工作” m；同时，在全省实现“两 

减一增”政策指导下，对《规划》进行调整，具体落实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减少、建设用地规划规模增加。

4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4.1农用地结构调整与布局

积极推进农用地整理，严格保护耕地，坚持基本农田数 

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统筹安排园地、林地、牧草地和 

其他农用地，努力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 

2014年农用地面积265210. 4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7.86%； 2020年调整为274148. 2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0. 82%,比2014年增加8937. 84公顷。

4.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与布局

坚持以土地供给制约和引导用地需求的原则，重点保障 

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用地需要；保障县域经济发展 

必需的城镇及独立工矿用地；结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化建设用地总布局。2014年建设 

用地规模4567. 2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51%； 2020年调整 

为4694. 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56%,比2014年增加 

126. 76公顷。

4.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与布局

其他土地在规划期间将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首先，在 

各项建设用地项目选址上根据条件优先安排使用其他土地， 

尽量把其他土地开发为建设用地。另外，在封山育林、石漠 

化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建设中尽可能地把现有的荒草 

地、裸地建设为生态用地。将部分宜耕宜牧荒草地有计划地 

开发为耕地或牧草地。2014年其他土地面积达32066. 31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2%； 2020年调整为23001. 71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7.62%,比2014年减少9064. 60公顷。

5 土地用途分区及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

5.1 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规划至2020年，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少于 

64142. 12公顷，比《规划》增加1185.68公顷，调整后占土地 

总面积的21.25%； 一般农用地区面积不少于9500. 31公顷，比 

《规划》减少2645. 91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

3. 15%；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不超过3739. 32公顷，比《规 

划》增加253. 33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1.24%；独立工 

矿用地区面积不超过226. 68公顷，比《规划》减少37. 33公 

顷，调整后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0.08%；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面积不少于2356. 07公顷，比《规划》增加2103. 46公顷，调 

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0.78%；林业用地区面积不少于 

181674. 86公顷，比《规划》减少14301. 23公顷，调整后占土 

地总面积的60. 19%；牧业用地区面积不少于21156. 00公顷， 

比《规划》增加2112& 35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 

7.01%；其他用地区面积不少于1904& 63公顷，比《规划》减 

少7686. 35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6. 31%。

5.2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

规划至2020年，全县允许建设区面积控制在3966. 00公 

顷，比《规划》增加216.00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 

1.31%；有条件建设区面积控制在4819.30公顷，比《规 

划》增加1103.28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1.60%；限 

制建设区控制面积在290702. 62公顷，比《规划》减少 

3422. 74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96.31%；禁止建设区 

控制在面积2356. 07公顷,比《规划》增加2103.46公顷， 

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的0. 78%。

6 严划“三条红线”

6.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强化 

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3。到2020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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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望谟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域面积不少于64142. 12公顷。 

6.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望谟县在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确定的禁止建设区基础上结 

合水利、农业、环保、林业等部门的资料，将千人以上饮 

用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公益林和石漠化敏感区等，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用地管控。划定后，生态保护红线规 

模为67310. 00公顷。

6.3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将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粮食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将优 

化国土空间格局放在突出位置，限制城市无序蔓延和低效 

扩张，推进城乡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佳利用，切实提 

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城市发展质量结合近期建设规 

划，通过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红线，至 

2020年，望谟县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规模为5869. 64公顷。

7结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是适应国家新形势下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势需要，涉及部门较多、政策性较强，上 

级领导的重视程度及部门之间互相协调是做好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关键叫本研究结合望谟县实际，根据土地资源的 

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 

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方针，及时调 

整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建设用地规模，以维 

护《规划》的严肃性，提高规划未来的可操作性，对保障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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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满足生态安全的需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给生态恢复留足空间和时间；保护山 

水生态格局，构建山水绿色廊道，凸显区域地方特色。

4.2以人为本原则

把为民、惠民、利民思想贯穿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的全 

过程，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填平补齐生态要 

素，因地制宜地开展保护修复各项工作，改善环境质量， 

保障生态安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与修复有机 

结合的新格局。

4.3规划引领原则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理念；坚持规划先行、项目带 

动；建立上下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生态保护修复空 

间规划体系，统筹谋划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修复。 

4.4系统修复原则

在明确试点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按照重点区 

域、重点问题、重点项目，有计划、分阶段、分层次逐步 

推进；按照山西省生态功能重要性，合理安排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重点开展汾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兼顾拓展区域 

的关联性，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

4.5机制创新原则

建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组织、推进、管护、考核、奖 

励、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构建协同有序，髙效务实的生 

态保护修复机制，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发挥试点项目的 

联动效应；充分考虑各级政府部门财政承受能力，坚持政 

府主导，整合财政资金向试点区倾斜，保障试点区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

“千里之行，始于内心；百年大计，成于实干”；将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抓 

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质量和水平，不仅是“必修 

课”、“必答题”，更是“试金石”、“检验纸”。只有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山、水、林、田、 

湖、草的系统治理和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并统筹兼顾协 

调发展，美丽中国才能如期到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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